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函 

會  址：320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 3 樓 

立案字號：台內團字第 9025926 號 

聯 絡 人：駱季青 

聯絡電話：(03) 4227151ext.57042 

電子信箱：ncu57432@ncu.edu.tw 

受文者：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12日 

發文字號：中大友字第 1050528001函 

 

主 旨：檢送本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1份，請 鑒核。  

說 明：附件名稱如後：  

一、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  

二、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  

正本：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副本：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中大校友總會理事長 

 

  

mailto:ncu57432@nc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開會通知單 

會址：320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國立中央大學校史館 3 樓 

立案字號：台內團字第 9025926號 

聯 絡 人：駱季青 

聯絡電話：(03) 4227151ext.57042 

電子信箱：ncu57432@ncu.edu.tw 

 

受 文 者：內政部、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15日 

發文字號：中大友字第 1050528001號函 

附  件：會議議程 

 

開會事由：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28日（六）下午 4:00 

開會地點：國立中央大學 

主持人：林裕偉理事長 

出席者：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校友會員 

列席者：選務工作人員 

副本： 

備註： 

※會員大會應於 15 日前通知各會員（或會員代表）及本部。 

※理、監事會議應於 7日前通知各理、監事及內政部。 

 

 

 

中大校友總會理事長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一、大會開始 

二、全體肅立 

三、主席就位 

四、唱國歌 

五、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六、主席致詞 

七、介紹來賓 

八、來賓致詞 

九、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十、討論提案 

(一)通過上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

目錄及基金收支表 

(二)通過下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 

(三)其他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選舉本會第八屆理監事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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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104 年度 

一、工  作  報  告 

 

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1日至 104 年 12月 31日 

 

一、勸募興學「一心一億、飛越百歲」  

時間：103年 10月啟動 

舉行校友聯誼聚會時，宣傳中大百年校慶系列活動，號召全球五萬多名校友回饋

母校，支持校務發展及興助教研設備，作為中大一百週年校慶獻禮。鼓勵校友捐

款直接匯入母校指定專戶。 

 

二、中大、南大、東大校友總會官方交流 

104年 4月 16日-18日，共三日。 

在理事長領導下，秘書長與中大校友中心隨行，一同出訪南京地區，拜會中大

學術同源學校（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校友總會，完成首次正式官方交流，連

結校友情誼。 

 

三、校友聯誼餐會 

104年 1月至 6月期間，理事長舉辦多場校友聯誼餐會，促進校友情誼，鼓勵校

友參與中大百年校慶活動，協助中大宣傳百年校慶活動。餐會活動共計五場，依

舉辦日期列述如下： 

 

104年 1月 30日 校友聯誼感恩餐會 

104年 2月 13日 擴大理監事暨年終旺年餐會 

104年 4月 03日 校友總會暨 EMBA校友同學會 

104年 4月 10日 團拜認桌人餐會 

104年 5月 07日 校友總會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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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辦百年校慶系列活動 

1、校友新春團拜 

104年 3月 7 日(六)11:30-14:30 

主辦單位：中央大學（祕書室校友服務中心） 

活動成效：2015 年「飛羊青春」與會校友近千人，熱鬧歡慶中大百歲。 

2、30/40/50值年校友歡聚會 

104年 6月 5 日(五)17:00-21:30 

主辦單位：中央大學（祕書室校友服務中心） 

活動成效：首屆值年校友歡聚會，圓滿成功。提供校友畢業 30 年、40 年、

50 年同學交流聚會的機會，並增加校友與校友總會的互動。 

3、「中大 100 星光燦爛」演唱晚會 

時間：民國 104 年 6月 6日（六）18:00-22:00 

主辦：中央大學學生會 

活動成效：凝聚校友與在校生的互動，促成校友對校友總會的認同感。 

4、《百年中大》徵文比賽 

時間：民國 104 年 2月 28日截止收件 

主辦：《百年中大》校慶特刊編輯室 

活動成效：贊助母校百年校慶特刊徵文經費，並鼓勵校友及在校生，以書寫

慶祝百年校慶。 

5、百年校慶藝術設計徵件 

時間：民國 104 年 2月 13日截止收件 

主辦：中央大學藝文中心 

活動成效：贊助母校百年校慶藝術設計徵件，鼓勵校友及在校生，以藝術創

造力歡度百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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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103、104 年度 

二、收  支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 

科 目 
決 算 數 預 算 數 

決 算 與 預 算 比 較 數 
說 明 

款 項 目 科 目 增 加 減 少 

1   本會收入 476,988  240,000  236,988     

 1  入會費 500  0  500    
會費收入 103 年 0人 

會費收入 104 年 1人 500元 

 2  常年會費 0  0       

 4  會員捐款 472,000  240,000  232,000    指定用途：贊助校友活動 

 9  其他收入 4,488  0  4,488    
利息 103年 2,453 元。 

利息 104年 1,535 元。 

2   本會支出 384,241  240,000  144,241     

 1  人事費 6,360  10,000    3,640   

  2 
兼職人員

車馬費 
6,360  10,000    3,640   

 2  辦公費 7,361  5,000  2,360     

  1 

文具、書

報、雜誌

費 

7,106  2,000  5,106     

  5 郵電費 255  3,000    2,745   

 3  業務費 12,260  120,000    107,740   

  1 會議費 0  5,000    5,000  召開會議所需費用 

  2 
聯誼活動

費 
7,460  100,000    92,540  會員交流聯誼 

  
1

2 

其他業務

費 
4,800  15,000    10,200   

 9  
專案計畫

支出 
353,210  100,000  253,210    贊助母校校友活動 

 10  雜項支出 50  0  50     

 12  提撥基金 5,000  5,000      

依規定應提列收入總額 20%以

下，作為準備基金；決算發

生虧損時，得不提列。 

3   本期結餘 9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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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103、104 年度 

三、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日至 104 年 12月 31日止 

收  入 支  出 

科目名稱 金  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上 期 結 存 790,125  本 期 支 出 379,241  

本 期 收 入 97,747  本 期 結 存 508,631  

合 計 887,872  合 計 887,872  

        

      

 

說明： 

1.本表為一團體在會計年度內現金（包括銀行存款）收支之表報。 

2.本表須經製表、出納、會計、秘書長及團體負責人蓋章。 

 

 

附註： 

1、上期結存＝102.01～102.12 結存 

2、本期收入＝103.01～104.12 本會收入 

3、本期支出＝103.01～104.12 本會支出 

4、本期結存＝上期結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 

5、收入合計＝支出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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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103、104 年度 

四、基  金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日至 104 年 12月 31日 

收  入 支  出 

科目名稱 金  額 科目名稱 金  額 

準備基金  準備基金  

 歷年累存 0  支付退職金 0 

 本年度利息收入 0  支付退休金 0 

 本年度提撥 0   

    

  結 餘 0 

        

      

 

說明： 

1.各基金收支結存應與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相關科目金額一致。 

2.本表須經製表、出納、會計、秘書長、團體負責人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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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103、104 年度 

五、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日至 104 年 12月 31日 

 

資  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流動資產 887,872    流動負債   

庫存現金 0  短期借款 0  

銀行存款 887,872  應付票據 0  

有價證券 0  應付款項 0  

應收票據 0  代收款項 0  

應收款項 0  預收款項 0  

短期墊款 0    長期負債 0  

預付款項 0  長期借款 0  

銀行存款－基金 0    其他負債 0  

  固定資產 0  存入保證金 0  

土  地 0  雜項負債 0  

房屋及建築 

  減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0  基  金 0  

事務器械設備 

  減累計折舊－事務器械設備 
0  資產基金 0  

儀器設備 

  減累計折舊－儀器設備 
0  提撥基金 0  

交通運輸設備 

  減累計折舊－交通運輸設備 
0  餘  絀 887,872  

雜項設備 

  減累計折舊－雜項設備 
0  累計餘絀 0  

其他資產 0  本期餘絀 887,872  

存出保證金 0     

雜項資產 0     

合 計 887,872  合計 887,872  

           

 

說明： 

1.本表資產、負債、基金暨餘絀之科目根據本辦法所訂之資產、負債、基金暨絀類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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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 

2.本表須經製表、會計、秘書長及團體負責人蓋章。 

 

附註： 

1、銀行存款＝上期結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提撥基金 

2、餘絀＝上期結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 

3、本期餘絀＝本期結餘 

4、資產＝負債、基金暨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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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103、104 年度 

六、財  產  目  錄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日至 104 年 12月 31日 

 

財產編號 會計科目 財產名稱 
購 置 日 期 

年 月 日 
單 位 數 量 原 值 

折 舊 
淨 值 存 放 地 點 說 明 

本 年 數 累 計 數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合 計           

            

 

 

說明： 

1.本目錄根據財產登記簿，按本辦法所訂固定資產之科目編造。 

2.本表須經製表、保管、會計、秘書長及團體負責人蓋章。 

 







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大學校友總會 105年度 
 

收  支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 

科目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 

預算比較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增加 減少 

1     本會收入 203,000   240,000       37,000     

  1   入會費 0   0           105年度停辦校友新春團拜 

  2   常年會費 0   0             

  4   會員捐款 201,500   240,000       38,500   贊助校友活動或總會會務 

  9   其他收入 1,500   0   1,500       105年度利息預估：1,500元 

2     本會支出 203,000   240,000       37,000     

  1   人事費 20,000   15,000   5,000         

    2 
兼職人員車

馬費 
20,000   15,000   5,000       

  2   辦公費 3,000   5,000       2,000     

    1 
文具、書

報、雜誌費 
0   2,000       2,000     

    5 郵電費 3,000   3,000             

  3   業務費 170,000   120,000   50,000         

    1 會議費 50,000   5,000   45,000       召開會議所需費用(含餐費) 

    2 聯誼活動費 100,000   100,000           會員交流聯誼 

    12 其他業務費 20,000   15,000   5,000       

  9   
專案計畫支

出 
0   100,000       100,000   贊助母校活動 

  10   雜項支出 5,000   0   5,000        

  12   提撥基金 5,000   5,000           
依規定應提列收入總額 20%以下作為準備

基金；決算發生虧損時得不提列 

3     本期結餘 0   0           預算表應本收支平衡原則編製，結餘歸零。 

 

        

  




